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教研组工作实施办法
（2018年3月26日修订）

为了贯彻落实《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十三五”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质量内涵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和《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十三五”人才培养方案》的相关精神，更好地做好教学、教研工作，提高办学质量，经研究，学校决定在各系设置若干教研组，教研组工作实施办法如下：
一、设置教研组的原则
1、教研组长隶属于系办公室管理。
2、教研组设置与否，以学校该学期是否开设该课程为依据，每学期更新一次。对于没有开设课程的科目，不设置单独的教研组，若教学上涉及到某些方面的内容，却没有对应教研组的，则归到相近的教研组进行研讨。
本系所有科目必须隶属于某个教研组，对于任课教师人数少的选修科目，须合并于某个教研组或相近学科教研组。
3、一般每个教研组包括组长和组员在内，应不少于3人，否则只能与其他相近学科教研组合并（极个别学科除外）。
4、根据教师该学期的任课情况，每位教师（含外聘教师）至少须隶属于一个教研组，而且可以同时隶属于多个教研组，甚至是跨系的教研组。对于任课量偏少（不多于6节课）的外聘教师，同样建议其参加教研组活动，但不作强制要求。
5、跨系任课的教师，不改变其行政隶属关系，但须参加跨系教研组活动。
6、机关处室干部一般不担任学科教研组组长，但系部主任、书记可兼任某个教研组组长职务。
二、担任教研组长的条件
思想素质好，学科知识扎实，工作积极，责任心强。教学水平较高，教学效果较好，在学科中有较高的威信，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职称要求讲师以上（个别学科若实在没有符合要求的人选例外，请特别加以说明）。
三、教研组工作要求
1、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科教科研集体活动，全期不少于3次。每次教研活动的时间可由系办公室确定或自定，因为有部分教师是隶属于两个教研组的，所以，这些教研组的活动时间应该尽可能错开（可精确到分钟），实在无法错开的，由组员与组长协商，只参加其中一个组的活动（同一组员，不能同时参加两个教研组的活动）。为确保教研活动的质量，每次教研活动要有明确的主题，每个组员要提前准备研讨的内容，教研组长负责做好记录上报。
2、组织本组老师互相听课评课。根据《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质量内涵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规定，进校工作未满3年的教师，第一年每学期至少听课8节以上，第二、三年每学期听课5节以上，其他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节。教师听课后需做好听课记录，所有听课考核均以教务处印发的听课记录本记录为准。
[bookmark: _GoBack]在每个学期教研组的所有活动中，至少要有一次是听、评本组教师的课的教研活动，上课教师由各组自定。注意：要求一定是听、评本组教师所上的课，本系或外系其他组教师所上的课不算，对于非本组教师所上的课，当然可以组织本组教师一起参加听课、评课，但这不能算是“听、评本组教师的课的教研活动”，只能算是本组的其中一次教研活动。而且，听、评同一位教师的同一节课，只能算一次教研活动，即使听、评课的时间不是连续进行的，也如此。由于有的教师是隶属于多个教研组的，对于“本组教师”的界定，以上课内容为准，内容属于哪个教研组的，就算哪个教研组的听、评课活动。
“听、评本组教师的课的教研活动”属于硬性指标，各教研组每学期必须完成，不能以其他教研活动代替，否则，按不完成该学期的教研活动任务论处。
“听、评本组教师的课的教研活动”要求本组成员要全部参加，休产假的或因不可抗拒原因的除外，但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因此，各教研组要精心选定活动时间，尽量避免与本组其他教师的上课时间出现冲突，必要时可与教务处联系调整上课时间，如果确实有个别组员不可避免冲突的，则请个别组员调课，听课教师不能因此而停掉自己的课不上，布置学生自习也不行。
3、每学期组织1—2次师生座谈会，收集学生对本教研组教师授课的意见和建议，并报系主任备案。
4、及时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理论和学术动态，组织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
5、带领本组老师参加学校和系组织的其他教科研活动。
6、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学期组织1次与其他教研组的交流活动。
7、所有教研活动，只要条件许可，一般都要附上活动照片，直接插入Word文档中，同时，把照片文件作为附件独立上交系办保存（各教研组也要自行留底）。
8、教研活动以记录为准，期末缴交“教研活动记录本”（见附件）给系负责人，由系负责人组织检查各教研组是否按要求开展教研活动，并在系办公室公示，同时拍照片在系微信群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2天。教务处再进行检查，并统计教研活动次数。各系教研活动的情况纳入各系的业绩，与年度考核、评先评优挂钩。
全学期不参加教研活动达到2次者不得参与年度考核评优，公事出差或因公事冲突而不能参加教研活动的教师，须提供出差假单复印件或由教务处加具意见后并由主管副院长签字批准的假单，附于该次教研活动记录后面；隶属于两个以上教研组的成员，若因教研活动时间有冲突而且实在无法避免的，只要参加其中某个组的活动即可，但不参加的组则需要注明情况，不影响评先评优。
四、教研组长及组员的待遇
教研组长的待遇，按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即每月津贴50元，全期按5个月发放，绩效工资计0.5分，以学校的文件为准。）
组员的待遇，组员每次参加教研活动，计算3个标准课时的工作量，学期末由教务处检查核准后一次性发放（见《质量内涵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凡是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即取消该组员及该组长全期的教研组员、教研组长待遇，同时解除对该教研组长的聘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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